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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（A）

张家港市教育局（复函）

张教复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 166 号提案的办理意见

郑锋委员：

关于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 166 号提案《关于

规范我市公办学校教师定期体检制度的建议》，现答复如下：

全市公办学校都能定期安排教师体检。根据行政划分和财政

管理体制，按照一级政府设立一级预算的原则，由本级财政管理

相关预算事项。市财政每年安排市属学校教师福利费 1080 元/

人，并从中列支相关体检费用；乡镇学校教师由各乡镇负责保障。

关于体检医院、体检时间、体检项目等设定，均由学校根据实际

情况自行安排。

经了解，各学校组织的体检时间较灵活，以寒暑假居多，也

有部分错峰进行的学校，如遇教师有特殊情况可以做相应的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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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。关于体检项目，大部分学校直接选用医院报出的套餐，也有

学校在征集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做适当调整。目前，有 92%的学校

定期面向教职工开展线上和线下的健康知识宣传与讲座，且建立

了教师健康档案。

今后，参照国家公务员体检办法，协调多方力量，督促学校

进一步做好教师定期体检工作，更好地将关心关爱教职工落到实

处，主要做好以下两项工作：

一是鼓励学校在与体检医院做好对接的前提下，推行“限额

不限项目”和特殊情况自行预约体检时间的模式，甚至结合学校

教师需求创新其他体检模式，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。

二是学校对接卫健委提供专家团队名单，根据教师具体需求

每年组织一到两次“医疗专家进校园”等相关活动，同时也可以

充分运用各种线上医疗资源等，不断提高教师们未病先防和既病

防变的意识。

此复。

张家港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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